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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化工”）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

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

租赁”）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20000万元（含 20000万元）；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宜都兴发”）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

式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金融租赁”）融资人民币不

超过 30000万元（含 30000万元）。 

2、交银租赁、外贸金融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为兴瑞化工和宜都兴发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上述融资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议案，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化工”）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

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租赁”）

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20000万元（含 20000万元）；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都兴发”）拟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以售后回租赁方式向中

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金融租赁”）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 30000 万元）。上述售后回租赁均采用一次性租赁的方式，其

中兴瑞化工售后回租赁时间不超过 3年（含 3年），宜都兴发售后回租赁时间

不超过 5年（含 5年），租赁标的均为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设施。目前，上

述租赁事项均未签署相关《售后回租赁合同》。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注册地：宜昌市猇亭区长江路

29-6号，法定代表人：雷正超，注册资本：6亿元。其中公司出资3亿元，占注

册资本的50%。主营业务：漂粉精、氢氧化钠、液氯、氢气、盐酸等化工产品

生产销售；有机硅及有机硅下游产品生产销售；自营及代理进出口业务。 

（二）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注册地址：

宜都市枝城镇兴宜大道66号，注册资本：2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彭洪新。

主营业务：磷肥、磷复肥、磷酸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生产及销售。 

（三）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年12月20日，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涛路80号3号楼6楼，注册资本：

70亿元，法定发表人：陈敏，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

证金，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等。 

（四）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

河路1号11号楼，注册资本350,766.26万元，法定代表人：丁建平，中国五矿

集团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各持股50%，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直接租

赁及售后回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物：兴瑞化工、宜都兴发部分生产设备设施 

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租赁标的物权属分别属于兴瑞化工、宜都兴发 

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 

四、本次售后回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售后回租赁业务，在保留对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

进行融资，有利于加快推动兴瑞化工和宜都兴发项目建设，盘活存量资产，提

高资产利用效率，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7日 


